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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72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

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

询函 

 

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公司线上业务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通过益丰健康 APP、小程序、微信商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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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公众号、会员精准营销等渠道或方式，为线下门店带来持续

增量的订单和客流；通过建设互联网医院、处方中台、远程问诊

等便捷服务，实现用户的黏性与企业品牌的提升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线上业务的经营模式，涉及的产

品或服务类别，合同签订形式及主要内容，产品、服务或资金的

流转情况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报告期内公司该类业务的收入金

额及占比、收入确认方式；（2）公司是否需要取得经营线上相

关业务所需的资质、许可、审批等；（3）公司线上业务的性质，

是否存在撮合交易，链接或代销第三方产品、服务并收取费用等

情形，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、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截至 2022 年 9 月末，公司长期

股权投资为 524.91 万元，系持有泰州市益丰百姓人药房连锁有

限公司的股权；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 28,143.36 万元，系持有九

芝堂股份的股权；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为 146 万元，系持有湖南

中百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的股权；其他非流动资产为

8,037.14 万元，包括预付江苏一树药业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的预

付股权定金或门店收购定金。公司未认定上述对外投资属于财务

性投资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相关对外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是

否存在紧密联系及相关合作安排，详细说明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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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等情形，不认

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；（2）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

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，是

否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，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末不存在

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

18 号》第 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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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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